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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将疾病分为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伤害是

由于能量（机械能、电能、化学能、热能、电离辐射等）突然或短暂地作用于

人体，超过机体的耐受能力而导致的机体损伤。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伤害每

年导致全球 500多万人死亡和更多人的残疾，为大多数国家居民的前 5位死亡

原因之一，伤害导致的失能调整寿命年（DALY）损失占各类疾病总损失的

12.4％，是全球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每年约有 70～80万

人死于各种伤害，占死亡总数的 11％，居死因顺位第 5位。而且，每年需急诊

和住院治疗的伤害患者估计可能超过 2000万人。伤害由于其高发生率和高致残

率消耗着大量的卫生资源，给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

担。 

  伤害基础性信息是伤害预防与控制的基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伤害的严重性以及预防与控制的迫切性，伤害的监测系统在发达国家（如：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以色列、菲律宾、乌干达

等）已先后建立并不断完善，我国迄今尚未建立伤害发生的监测系统。 

  伤害由于其发生原因的特殊性使得伤害信息的收集应该具有其具体的特征

和方式。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和美国 CDC 联合出版了《伤害监测指南》，

详细阐述了伤害监测的基本概念、原则，建立伤害监测系统的步骤、方法，以

及有关国家伤害监测系统的具体实例等。我国伤害预防控制工作的开展起步较

晚，伤害基础性信息的收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持续、系统地收集、分

析、解释和发布伤害相关的信息，能够实现对伤害流行情况和疾病负担详细和

全面的描述，从而为制定伤害干预措施，评价干预效果，制定伤害预防与控制

策略，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可靠的依据。 

  伤害相关信息有不同的来源，其中包括社区调查、家庭医生记录、急诊室

记录、住院病历记录、重症监护病房记录以及死亡登记等。其中的社区入户调

查覆盖的信息量最大，包括所调查的居民从无伤害到因伤害死亡的各种类型伤

害；而急诊室为基础的伤害监测主要是医疗单位诊治的所有伤害。从伤害监测

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是以急诊室为基础的伤害

监测，同时根据需要结合其他形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以网

络为基础的病例报告系统为伤害监测提供了有利条件。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死因监测系统，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开

展了不同类型伤害的信息收集工作，如道路交通伤害、职业伤害等。但是，从

伤害发生的角度出发，全面收集伤害基础性信息的工作尚不完善。为探索以急

诊室为基础建立伤害监测系统在我国的可行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从 2003年至

2004年在我国 11个省/市 70 家医院开展了全国伤害监测试点工作。通过在我

国城乡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以及不同级别医院开展伤害病例收集

工作，探索了以急诊室为基础收集伤害发生信息的工作模式，了解了当地伤害

发生的基本情况以及在一年中的变化形式，收集伤害病例 9 万余个。试点工作

发现，我国的医疗机构的管理模式不同于其它发达国家，包含所有相关科室的

急诊室并不普遍，因此，单纯以急诊室为基础开展伤害监测能导致大量的漏报

而造成监测信息不准确。为此，调整了监测方式，监测对象更改为因伤害到医

院所有相关科室就诊的患者。本次试点总结了经验，发现不足，为在建立全国

伤害监测系统奠定了基础。 

  二、目的 

  掌握全国伤害发生的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为制定相关政策、评价伤害干

预效果提供依据。 

  三、监测对象及监测方式 

  监测对象：在哨点医院就诊被诊断为伤害的首诊患者。 

  监测方式：全国伤害监测采用哨点监测方式，以年度为单位持续进行。 

  四、监测点选点方法 

  （一）选点原则 

  1．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2．兼顾城乡、地理分布及经济发展的差异； 

  3．结合当地伤害预防控制工作基础。 

  （二）具体选点方法 

  参照全国疾病监测点抽样框架，随机抽取 43个县（市、区）作为全国伤害

监测点，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其中，农村点 23个，城市点 20

个。监测点名单见附表 1 

  附表 1. 全国伤害监测点一览表 

   

  序

号 
  城市点   农村点 



  1   安徽省马鞍山市*   安徽省肥西县 

  2   北京市通州区   重庆市大足县 

  3   大连市沙河口区   福建省惠安县 

  4   甘肃省兰州市   甘肃省敦煌市 

  5   *广东省珠海市*   广东省南雄市 

  6   广西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   贵州省施秉县 

  7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海南省定安县 

  8   河南省洛阳市*   河北省藁城市 

  9   湖南省株洲市卢淞区   湖北省天门市 

  10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湖南省洪江市 

  11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新庆区   黑龙江省宝清县 

  12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   吉林省德惠市 

  13   青岛市市北区   江苏省张家港市 

  14   上海市松江区   江西省武宁县 

  15   深圳市*    辽宁省凤城市 

  16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 

  17   天津市红桥区   宁波慈溪市 

  18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山东省蓬莱市 

  19   西藏自治区   山西省平定县 

  20   厦门市   陕西省眉县 

  21  
  四川省米易县 

  22  
  云南省曲靖县 

  23  
  浙江省常山县 

   

  注：带*监测点为原伤害监测城市试点地区，选点以市为单位，西藏自治

区、厦门市监测地区待定。 

  （三）哨点医院的确定 

  1．城市监测哨点医院的确定：  



  城市监测点卫生部门选择所辖二级以上医院 3家，其中包括 1家三级医

院，并上报省级、国家级工作组确认。  

  2．农村监测哨点医院的确定：  

  农村监测点卫生部门选择当地所辖医院中门诊量最大的医院 1家，随机抽

取中心乡卫生院 1家，普通乡卫生院 1家，并上报省级、国家级工作组确认。 

  五、监测内容和方法 

  全国伤害监测使用由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统一制定的《全国伤害监测报

告卡》，由各监测哨点医院医生/护士填报。《全国伤害监测报告卡》内容主要

包括： 

  1．伤害患者一般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户籍，文化程

度，职业等。 

  2．伤害事件的基本情况：如伤害发生的时间，患者就诊的时间，伤害发生

的地点、原因、意图，伤害发生时的活动等。 

  3．伤害临床信息：如伤害的严重程度、结局、临床诊断、性质、部位等。 

  4．填报人信息。 

  六、监测工作流程 

  1．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设计、制定、印刷《全国伤害监测方案》、《全

国伤害监测工作手册》，编制数据录入软件，并下发至全国伤害监测系统所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疾控中心。 

  2．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就《全国伤害监测方案》、《全国伤害监测工作

手册》及数据录入软件对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县（市、

区）级疾控中心伤害监测工作人员进行一级培训。 

  3．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县（市、区）疾控中心对各哨

点医院伤害监测管理人员进行二级培训。 

  4．各哨点医院相关工作管理人员对伤害监测报告卡填报人员就相关内容进

行三级培训。 

  5．监测点县（市、区）级疾控中心负责收集当地伤害监测哨点医院填报的

伤害病例报告卡，录入数据库，每季度上报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疾控中心，并负责伤害病例报告卡的保存和管理。 

  6．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疾控中心每季度将监测数据库

报送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7．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对全国所有伤害监测点的资料进行分析，对结果

进行解释，撰写并发布全国伤害监测年度报告。 



  8．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定期召开全国伤害监测工作会议，总结、完善监

测工作。 

  七、质量控制 

  1．重视组织工作 

  国家、省、县（市、区）各级疾控中心及监测哨点医院，应分别成立各自

的监测工作组，各级监测工作组明确职责，分级承担各自所辖区域内的监测质

量的全程控制工作，并进行年终考评。 

  2．统一质量控制方法 

  对培训、监测对象确认、报告卡填写、数据管理等制定统一的质量控制方

案； 

  3．加强工作督导 

  各级监测工作组承担各自所辖区域内的医院伤害监测的督导任务。定期开

展漏报、错报、漏录、错录调查，评估监测系统的运行情况，保证数据质量。 

  八、组织领导和各级职责 

  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负责协调、组织实施及经费安

排，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卫生厅（局）和疾控中心负责当地

伤害监测工作的实施。 

  （一）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1．负责制定、修订全国伤害监测方案，实施计划和经费预算，经上级部门

批准后实施。 

  2．成立全国伤害监测专家咨询委员会和技术指导组，为监测工作提供技术

咨询和技术指导，参与现场督导、质量控制和评价。 

  3．负责伤害监测点的确定。 

  4．负责组织全国伤害监测工作的筹备和实施。 

  5．制定全国伤害监测培训方案和计划，编制培训资料，组织开展一级培

训，对二级和三级培训提供技术指导。 

  6．开展现场督导，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 

  7．汇总、分析监测资料，编制和发布监测报告。 

  8．制定全国伤害监测数据分级管理要求，提供统一的数据管理程序，负责

全国监测资料和数据的保存与管理。 

  （二）省级疾控中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疾控中心成立相应的省级伤害监测工

作组。省级伤害监测工作组由省级疾控中心伤害监测相关科室人员组成。主要

负责： 



  1．根据全国伤害监测工作方案和工作手册，制定当地的伤害监测实施方

案，组织开展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伤害监测工作。 

  2．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实际情况制定监测相关人员培

训要求，定期组织开展培训。 

  3．负责日常技术指导，定期开展现场督导，检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监测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伤害监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参

与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组织的伤害监测工作省际联合督导检查。 

  4．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伤害监测质控计划，定期组织

质控检查；收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监测数据，审核数据质量，按时上报。 

  5．定期分析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测数据，提供有关部门

参考利用，并反馈各监测点。 

  6．负责省级监测资料的保存和管理。 

  （三）县（市、区）级疾控中心 

  1．按要求参加全国伤害监测各项培训工作。 

  2．按照全国伤害监测方案和工作手册的要求，按时收集、审核、录入和上

报监测资料。 

  3．及时反馈现场调查中出现的问题。 

  4．对监测哨点医院定期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四）全国伤害监测哨点医院 

  1．按要求参加全国伤害监测各项培训工作。 

  2．根据《全国伤害监测方案》和工作手册要求，开展伤害监测工作。 

  3．提供伤害患者住院病历信息。 

  4．发现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当地疾控中心（卫生防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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